附件2

企业经济运行情况表填表说明

企业应根据财务会计报表填写本表中涉及的资产、收入、利润、税费等数据，所有数据应为统计当期的数据，保留小数点后二位。

1.企业名称（代号1）。应与企业营业执照及企业公章一致。

2.所有权性质（代号2）。企业属于国家完全所有或控股的，填写“国有”；属于集体经济组织完全所有或控股的，填写“集体”；属于港澳台资完全所有或控股的，填写“港澳台资”；属于外资完全所有或控股的，填写“外资”；其他的均填写“民营”。

3.企业类型（代号10）。根据企业主营业务情况，选择生产加工型、市场流通型、农产品批发市场中的一个。

4.信用等级（代号12）。指银行或有关机构为企业评定的信用等级，没有评定的不填写。

5.销售收入或交易额（代号15）。指企业总销售收入，是企业从事农产品生产、加工、流通的收入与其他业务收入之和。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填写交易额，是农产品交易额与其他产品交易额之和。

6.获得财政扶持资金总额（代号23）。指企业获得政府补助、奖励、贷款贴息等各类扶持资金的总额。

7.企业职工人数（代号24）。指企业正式职工、长期聘用的临时工、季节性用工的人数之和。

8.主营产品名称（代号28）。指企业生产、加工、流通农产品的具体名称，如生猪、鸡蛋、蔬菜、冷鲜肉、果汁、酒精、中成药、方便面、饲料、液态奶、奶粉、种子、对虾、鳗鱼等。

9.主营产品销售收入或交易额（代号30）。指企业生产、加工、流通农产品的收入，不含农业服务业、非农业务等其他业务收入。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填写农产品交易额，不含其他产品交易额。
10.主营产品产销率（代号31）。填写当年主营产品销售量与生产加工量（或购进量）之比。

11.自建基地（代号32-35）。指企业直接投资建设和管理的农产品原料生产基地。 

12.订单基地（代号36-39）。指企业通过与农户、中介服务组织、乡村组织、经纪人等签订订单合同的方式，建立的农产品原料生产基地。

13.其他方式（代号40-43）。指企业通过自建基地、订单基地以外的方式，采购农产品原料。 

14.获得“绿色食品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”认证的数量（代号44-46）。指获得绿色食品、有机食品或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的数量。

15.主要原料（代号47）。如果最终产品是经过加工的农产品（如酸奶、果汁、虾酱等），应填写加工量在前三位的原料产品名称（如牛乳、苹果、虾等）。如果最终产品是不经过加工的农产品（如活鸡、生猪、鱼等），直接填写生产量在前三位的农产品名称（如鸡、猪、鱼等）。

16.自建基地和订单基地所在省、市、县、镇（街）（代号48）。填写到镇（街）一级，并提供当地区级农村经营管理部门（农业产业化主管部门）出具的企业带动农户情况说明。
17.合同、合作、股份合作联结带动农户数（代号49、51、53）。合同联结方式指企业直接与农户签订合同，直接向农户收购农产品。合作联结方式指企业通过农民合作社向农户收购农产品，由合作社根据社员贡献大小进行二次返利。股份合作联结方式指农民合作社、农户直接参股龙头企业，由企业按股份比例给予分红。

18.企业科技研发与推广（代号66-68）。科技研发指企业对农产品生产、加工等方面的品种、技术和工艺等进行研究和开发。科技推广指企业指导农户依据科学的方法、技术、模式等开展种养殖活动，包括为农户提供技术培训、疫病防治、农资供应等方面的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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